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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

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相关内容。
1.3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海正生材

股票代码

688203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张敏

0576-88931556

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台州湾大道188
号

hisunpla@hisunpharm.com

证券事务代表

卢秀剑

0576-88931556

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台州湾大道188
号

hisunpla@hisunphar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本报告期末

2,019,988,165.72

1,477,361,439.17

本报告期

408,208,553.19

9,377,648.39

3,181,514.74

2,346,111.24

18,124,730.57

0.21

0.02

0.02

3.79

上年度末

2,065,606,241.64

1,491,555,627.72

上年同期

430,942,201.36

30,387,863.01

25,100,271.36

20,989,973.29

6,594,114.10

1.68

0.12

0.12

3.3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21

-0.9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28

-69.14

-87.32

-88.82

174.86

减少1.47个百分点

-83.33

-83.33

增加0.45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

中科应化（长春）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中启洞鉴私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市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科技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台州市椒江工联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城市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陈志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

38.76

6.74

4.35

4.16

3.94

3.48

2.87

1.30

1.29

1.22

上述股东中，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椒江国资持有
海正集团79.86%股份。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78,560,061

13,659,494

8,818,380

8,430,736

7,982,500

7,047,773

5,816,357

2,635,857

2,610,000

2,48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78,560,061

7,457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78,560,061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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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8

月1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郑柏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半年报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半年报摘要同时登载于2025

年8月19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47)。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董事长郑柏超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次选举后，公司法

定代表人未发生变化。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沈书豪先生、刘冉先生、郑柏超先生
组成，其中由会计专业人士沈书豪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的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12元/股（含）调整为17元/股（含），并同时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长至2026年2月27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6年2月27日。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公告》(公告编号：2025-48)。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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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47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
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66.95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68元，共计募集资金84,516.75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不含税尾款6,683.92万元(保荐承销
费共计人民币7,183.92万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付人民币500.00万元(不含税))后的募
集资金为77,832.83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汇入本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2,246.71万元(不含
税)，以及公司以自有资金预付的500.00万元(不含税)保荐费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75,086.1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2〕409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差异[注]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净额

序号

A

B1

B2

C1

C2

D1=B1+C1

D2=B2+C2

E=A-D1+D2

F

G=E-F

金 额

75,086.12

54,562.74

3,105.86

5,673.55

151.98

60,236.29

3,257.84

18,107.67

12,757.67

5,350.00

[注]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2025年0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35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10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
修订）》（上证发〔2025〕6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椒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06月30日，本公司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一个定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
江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
江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营业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椒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营业部

合 计

银行账号

361081513085

355881519528

358120100100228754

330501663500099999
98

810400788016000007
78

330502663500008999
99

募集资金余额

57,462.30

21,254.24

72,823,238.15

54,275,689.08

399,037.76

127,576,681.53

备 注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浙江海创达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浙江海创达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浙江海创达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浙江海创达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

浙江海创达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定期存款专户

注：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合计余额 5,350.00万
元，均为尚未赎回理财产品。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支行账户（389686252303）
余额350.00万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账户（358120100200165696）余额5,000.00
万元。故公司实际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余额为181,076,681.53元。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实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通过引入聚乳酸连续聚合中试装置、核磁共振波谱仪等先

进的试验和检测设备，并配套购置研发事务管理软件等先进的软件设备，建立乳酸生物发酵与合
成实验室、聚乳酸合成工艺开发实验室、聚乳酸共混与复合改性实验室等高端实验室，加强公司
对聚乳酸工艺技术和制品的研发力度。因此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项目实施方式及投入金额变更
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同时综合考虑近年宏观环境及市场环境等因素，
公司主动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并延期的议案》，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的实施方式，将该募投项目2条生产线调整为分两期实施，每期
为1条年产7.5万吨聚乳酸生产线，其中，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为85,362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入
73,586.12万元；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为38,414万元，不足部分通过自筹或其他方式解决。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后续安排进行审慎研究，再次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投入金额，将前述两幢建筑物的投入金额
9,287.37万元调至二期项目。调整后，公司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投入均各自包含使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相应土建、装修及设备、安装投入。

经上述两次变更，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的总投资额及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项目名称

产能情况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主要建设内容

调整前

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

年产15万吨聚乳酸

123,776

73,586.12

厂房建设、设备购置

调整后

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

一期

年产7.5万吨聚乳酸

76,075

64,298.75

厂房建设、设备购置

二期

年产7.5万吨聚乳酸

47,701

9,287.37

厂房建设、设备购置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期，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年 产 15
万 吨 聚
乳 酸 项
目 ( 一
期）

年 产 15
万 吨 聚
乳 酸 项
目 ( 二
期）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目

合 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是

是

否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73,
586.12

1,500.00

75,
086.12

调整后
投

资总额

64,
298.75

9,
287.37

1,
500.00

75,
086.12

75,086.12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64,
298.75

9,287.37

1,500.00

75,
086.12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5,673.55

5,673.55

(1) 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并延期的议案》，基于“年产15万吨聚乳酸
项目”拟调整为分期实施，结合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以及目前募投项目的
实际进展情况，从审慎投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角度出发，在募投项
目投资用途、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项目竣工时间，其中“年
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5年3月前，“年产15万吨聚
乳酸项目”(二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6年9月前。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近年宏观环境、政策实
际执行力度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主动放缓了产能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再次调
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项目竣工时间，其中

“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5年12月前，“年产15万
吨聚乳酸项目”(二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8年12月前。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由于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建设进度较预期有所延缓，公司在实施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的过程中相对谨慎，公司管理层结合内外部情况及公司实际需要，审慎规
划募集资金的使用，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公司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完成时间,调整后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时间为2028年12月。

无

截至2022年9月15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为7,070.80万元，经2022年9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以募集资金予以
置换。

无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9,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
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2025年0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350.00万元，其余剩余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无

无

无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53,
754.26

6,482.03

60,
236.29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

额
(3) ＝

(2)-(1)

-10,544.49

-2,805.34

-1,500.00

-14,849.83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 ＝(2)/
(1)

83.60

69.79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期

[注]

[注]

2028 年
12月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5,673.55

60,236.29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

[注]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项目预计竣工时间2025年12月，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二期）项目预计竣工时间2028年12月，项目预计竣工时间是指项目竣工并完成投料试产(以提交
试生产报告时间为准)。从项目竣工并投料试产至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一般需要3-6个月，
最长不超过一年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25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年 产 15 万
吨聚乳酸项
目（一期）

年 产 15 万
吨聚乳酸项
目（二期）

合 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
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
项目

年产15万
吨聚乳酸
项目

年产15万
吨聚乳酸
项目

－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64,298.75

9,287.37

73,586.12

截 至 期 末
计划

累 计
投入金额

(1)

64,298.75

9,287.37

73,586.12

本年度
实 际

投入金额

5,673.55

5,673.55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公司再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投入金额。

“年产 15 万吨聚乳酸项目”虽分两期实施，但整个项目土建部分正常推
进。截至2024年年末，公司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土建工程基本完成，一期年
产7.5万吨聚乳酸生产线设备正在安装中。前次调整时，考虑项目整体土建均
正常推进，因此划分方法为将项目整体土建、装修及第一条7.5万吨生产线设备
购置作为一期，第二条7.5万吨生产线的设备购置作为二期。公司根据项目实
际进展及后续安排进行审慎研究讨论，确定聚乳酸2号车间及综合办公楼在
2025年12月前不会进行设备购置、安装及办公楼的装修。

因此，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次变更将前述两幢建筑物的投入金额9,
287.37万元调至二期项目，调整后，公司“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投
入均各自包含使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相应土建、装修及设备、安装投入。

其中，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为76,075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入64,298.75万
元；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为47,701万元,计划募集资金投入9,287.37万元。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并延期的议案》，基于“年产15万吨聚乳酸
项目”拟调整为分期实施，结合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环境以及目前募投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从审慎投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角度出发，在募
投项目投资用途、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
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项目竣工时
间，其中“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5年3月前，

“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二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6年9月前。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并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近年宏观环境、
政策实际执行力度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主动放缓了产能项目的投资建设进
度，再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二期)项目竣
工时间，其中“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5年12
月前，“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二期)预计竣工时间延长至2028年12月前。

无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53,754.26

6,482.03

60,236.29

投 资 进 度
（%）

(3) =
(2)/(1)

83.60

69.79

－

项目达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日期

[注]

[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

变更后的项
目
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否

否

－

[注]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一期）项目预计竣工时间2025年12月，年产15万吨聚乳酸项目(二期）项目预计竣工时间2028年12月，项目预计竣工时间是指项目竣工并完成投料试产(以提交
试生产报告时间为准)。从项目竣工并投料试产至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一般需要3-6个月，
最长不超过一年

证券代码：688203 证券简称：海正生材 公告编号：2025-48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

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12元/股

（含）调整为17元/股（含），并同时对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长至2026年2月27日止，即回购
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6年2月27日。● 除上述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回购实施期限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
变。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9日、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34）、《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36）。2025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的议案》，公司将回购资金来源由“自有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资金来源暨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482,36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02,678,068股的比例为 0.73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53元/股，最低价为7.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288,602.3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调整回购方案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2元/股（含），基

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顺
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12元/股（含）调整为17元/
股（含），并同时对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个月，延长至 2026年 2月 27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8月28日至2026年2月27日。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回购实施期限外，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四、本次调整回购方案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本次调整回购方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以及股份回
购进展等因素，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17元/股（含），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150%，并同时将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该调整有利于保障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
顺利实施。

本次调整股份回购方案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回购
实施期限外，不涉及回购总金额的调整，回购用途未发生变化，调整后的方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事项，不会对公司回购股份事项造成实质性影响。

五、本次调整回购方案的决策程序
本次调整回购方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相关风险提示
1、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可能带来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

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提请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带来
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
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可能带来全部或部分已回购未转让股份予以注销的风险。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发生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
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七、其他事项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37,269,64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立华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虞坚

0519-86350908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

ir@lihuamuy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沈晨

0519-86350908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

ir@lihuamuye.com

30076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353,315,506.01

148,798,767.04

148,481,059.43

558,655,226.99

0.1794

0.1794

1.63%

本报告期末

15,362,478,150.05

8,942,109,949.70

上年同期

7,805,091,471.63

574,602,201.45

543,555,925.01

676,925,536.59

0.6943

0.6943

7.17%

上年度末

14,722,259,056.66

9,060,276,661.3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7.02%

-74.10%

-72.68%

-17.47%

-74.16%

-74.16%

-5.5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35%

-1.3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86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程立力

常州市奔腾牧业技术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常州市天鸣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常州市昊成牧业技术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张秋刚

常州市聚益农业技术服务
中心（有限合伙）

周永奇

魏凤鸣

沈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持股比例

32.26%

18.81%

6.27%

2.24%

2.23%

1.91%

1.20%

1.01%

0.99%

0.9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为公司股东天鸣农业、聚益农业、昊成牧
业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程立力先生配偶沈静女士为公司股东奔腾
牧业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沈琴系沈静之妹。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张秋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6,692,880股外，还通过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6,650股，实际合计持有18,699,
530股。

2、公司股东周永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767,590股外，还通过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57,601股，实际合计持有10,
025,191股。

持股数量

270,130,501

157,500,000

52,524,885

8,732,080

18,699,530

15,975,460

10,025,191

8,475,300

8,307,180

7,659,428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202,597,876

0

0

0

0

0

0

0

6,230,385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74,400,000

64,000,000

23,930,0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惠而浦

股票代码

600983

变更前股票简称

合肥三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孙亚萍

0551-65338028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习友路4477号

yaping_sun@whirlpool-china.com

证券事务代表

黄莉娜

0551-65338028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习友路4477号

lina_huang@whirlpool-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5,577,265,851.37

2,670,320,926.69

本报告期

2,190,600,199.58

235,128,962.48

215,652,498.52

204,846,215.52

635,490,334.64

7.75

上年度末

5,244,580,448.95

2,675,080,131.19

上年同期

1,633,611,578.36

52,556,468.83

31,089,736.57

20,264,567.50

149,320,522.18

1.2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6.34

-0.1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4.10

347.38

593.65

910.86

325.59

增加6.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8

0.04

0.04

593.65

593.6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唐建柏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吴丽芳

东莞市东联投资有限公司

杨贰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量化精选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陈浩群

胡海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59.84

19.90

2.09

1.66

1.14

1.04

0.74

0.37

0.33

0.21

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无

持股
数量

458,620,848

152,521,361

16,030,000

12,725,800

8,699,200

8,000,000

5,660,960

2,809,300

2,563,000

1,630,000

14,903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市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公司2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主要信息
（一）小儿咽扁颗粒

药 品 通 用 名 称

受 理 号

通 知 书 编 号

剂 型

规 格

注 册 分 类

药 品 注 册 标 准 编 号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药 品 有 效 期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有 效 期

审 批 结 论

：

：

：

：

：

：

：

：

：

：

：

小儿咽扁颗粒

CYZZ2417666渝

2025R075783

颗粒剂

每袋装8克；每袋装4克

中药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国药准字Z19983132

36个月

至2030年08月06日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二）注射用甘草酸二铵
药 品 通 用 名 称

英 文 名/拉 丁 名

受 理 号

通 知 书 编 号

剂 型

规 格

注 册 分 类

药 品 注 册 标 准 编 号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药 品 有 效 期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有 效 期

审 批 结 论

：

：

：

：

：

：

：

：

：

：

：

：

注射用甘草酸二铵

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for Injection

CYHZ2540457渝

2025R076063

注射剂

150mg

化学药品：无

国家药品标准 YBH21852005-2016Z

国药准字H20051643

暂定24个月

至2030年08月22日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二、产品适应症
1.小儿咽扁颗粒：清热利咽，解毒止痛。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蛾，症见咽喉肿

痛、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2.注射用甘草酸二铵：本品用于伴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的急、慢性病毒性肝

炎。
三、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近年来，儿科中成药市场再创新高，根据米内网数据，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儿

科中成药销售额达18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儿科感冒用药占比37.23%、儿科止咳祛痰
用药占比 34.40%，二者合计市场份额超 70%。小儿咽扁颗粒为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临床验
方，具有清热利咽，解毒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蛾，症见咽喉肿痛、
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见上述证候者。疗效明显，可快速缓解咽喉肿
痛，安全性好，不良反应少，口感好，患儿依从性好，在儿童人群中应用广泛。

注射用甘草酸二铵是第三代甘草酸制剂，从中药“众药之王”一甘草的有效成分中提取而
来，适用于伴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具有抗炎、抗病毒、抗氧
化、抗纤维化、抗细胞凋亡效果，保肝作用更全面，主要依赖糖皮质激素样作用，抗炎作用确
切，作用更加缓和；同时可抑制强烈的炎症反应，保护残存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随治疗时
间延长及休息时间增加肝脏负担减轻，炎症修复，另有研究表明在药物撤退后“反跳”作用较
弱。目前已被列入《慢病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药物性肝损伤专家共识》《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
等多项国际国内保肝护肝管理指南，是适合大多数肝病患者的首选方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将确保上述药品的正常生产和销售，公司将严格

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小儿咽扁颗粒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二）注射用甘草酸二铵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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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8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18人，代表股份 732,644,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78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704,876,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9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15 人，代表股份 27,768,3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15人，代表股份27,768,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9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15人，代表股份27,768,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4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增加质保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5,261,1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22％；反对 6,631,9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2％；弃权7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84,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094％；反对6,

631,9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832％；弃权 75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7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超、王文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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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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